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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
辽理工办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安排工作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馆、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八项规定》及《中央八项规定实

施细则》精神，切实改进工作作风，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

会议安排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会议审批

1.召开全校性的会议，由牵头部门提出申请，按会议性质，

经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同意后，报党政办公室统筹安排。

2.各职能部门召开的专题会议，由部门提出申请，经主管校

领导审批后，每周五下班前向党政办公室提交下一周会议室使用

申请，党政办公室通过周计划公布相关会议，牵头部门要认真组

织好会议（包括人员通知、会场准备等），提高办会效率。

3.各二级学院召开的会议由二级学院主要领导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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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控会议数量

1.按照务实高效的原则，切实减少各类会议，能不开的不开，

可以合并的合并，避免重复开会、层层开会、上下一般粗。能以

文字、电话、网络等部署工作的，原则上不开会。每周三下午为

各二级学院和党组织教研、党务工作等活动时间，除全校性大规

模会议外，一般不安排其他会议。人员相同，内容不同的会，应

合并召开。

2.提倡“调研+现场会”一体化模式，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

下基层调研时，可同步召开小型现场会，避免为会议单独安排行

程，尽可能减少参加人员。

3.充分利用网络视频、电话会议等形式召开非涉密会议，减

少时间和交通成本。跨校区会议，优先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，

主会场控制规模，分会场简化形式。

4.提倡“无会日”制度，原则上每周一不安排学校层面的会

议（紧急会议除外），以便各单位研究安排本周工作。

5.校领导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可由主管校领导组织召开专题

会议。

三、严控参会范围

坚持“谁主管、谁参会”原则，仅邀请与议题直接相关的人

员，坚决杜绝“陪会”现象。原则上部门或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参

加的会议，副职领导可不参加；分管具体业务的副职参加的会议，

主要负责人可不参加。要做好会后传达和沟通。




